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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m730創業基金
網址：www.am730.com.hk/startupfund
電郵：startupfund@am730.com.hk　電話：(852) 3408 3927
地址：灣仔告士打道160號海外信託銀行大廈10樓

簡介

■ am730創業基金(「基金」)由施永青先生於

2011年創立。繼2005年免費報紙am730成

功創辦後，施永青先生期望藉此基金支持各

行各業有志創業的人士。

■ am730創業基金會以注資形式支持申請人/團

隊創辦業務，亦會考慮支持剛開展之業務。

■ 獲批核之項目，可獲基金考慮以可換股債

券、股本或其他形式投資最高港幣500萬

元。在業務穩定情況下，基金可將可換股債

劵轉換成公司股本。基金旨在協助申請人/

團隊創業，基金持有之股本一般會作長期投

資，不作轉讓。

■ 基金有權委派代表加入該新業務之董事局。

一般情況下，基金不會直接參與該新業務的

日常運作。

申請須知

■ 申請人/團隊必須熟悉申辦業務之具體運作，

一般擁有最少數年相關之工作經驗。申請人/

團隊須以全職營運申辦之業務。

■ 申辦業務需有能力在市場競爭下持續發展，

在獲得基金注資一段時間後，需達到收支平

衡，長遠維持盈利狀態。

■ 申辦之業務需以「無為而治」*作為商業管

理理念，讓員工有自主空間發揮所長。

■ 申辦之業務需設立「三三制」分配制度，讓

員工高度分享創業成果。當業務清還所有累

積虧損後，利潤會分為三等份，分別

　(1)作為分紅發給「出力」之所有員工；

　(2)作為股息回饋「出資」之公司股東；

　(3)作為發展儲備保留於公司內；

　 * 請參閱本基金網頁內，有關施永青先生談及創辦
與營運am730之經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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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

間：如何釐訂申辦業務之員工待遇?

答： 在創業初期，申請人/團隊需準備艱苦奮

鬥，應領取較市場為低之工資，其他員工

之工資可參考市場標準釐訂。

問：基金會否接納第三者投資於申辦之業務?

答： 負責營運申辦業務之有限公司只可由申請

人/團隊及基金擁有，並不接納第三方的投

資。視乎個別業務及日後營運狀況，基金

可能考慮投入次輪資金。在達到指定目標

及業績時，基金或會考慮讓申請人/團隊回

購股本，但不得轉讓予他人。

問：若業務之表現與預期有落差，如何處理?

答： 申請人/團隊均需承擔業務失敗的風險及所

引致的損失，甚至有結業的心理準備。

申請所需資料

申請人/團隊需遞交不多於10頁的創業計劃

書，包括以下內容：

1. 申請表格 (請於基金網頁下載)

2. 申辦業務的市場定位及營銷策略

3. 相關行業前景，競爭對手及目標顧客分析

4. 產品或服務介紹及其定位

5. 組織架構（包括人手及分工安排）

6.  營運成本分析（包括申請人/團隊的工資及

其他主要成本）

7.  預計未來兩年之財務狀況；若為剛開展之業

務，請同時提交成立至今的財務報告

8.  申請人/團隊將投入的資金及所佔公司股份

比例；若為已開展之業務，請一併提供公司

股份分布資料

9. 申請注資金額及所佔公司股份比例

申請及審核程序

■ 請將創業計劃書電郵、郵寄或直接遞交至本

基金辦事處，封面請註明「申請am730創業

基金」。

■ 在收到創業計劃書後，本基金會於14個工作

天內，以書面通知是次申請之編號及所需審

核時間。

■ 基金之審核委員會將評估申辦業務之前景、

財務可行性、管理團隊之能力等各方面因

素。如有需要，基金將邀請申請人/團隊見

面，提供更多資料以作進一步考慮。

■ 申請人/團隊遞交之所有資料只供基金作審核

是次申請之用，並不予發還。一旦申請不被

批核，基金會於7個工作天內銷毀相關申請

資料。由於每個業務的申請不盡相同，基金

不排除或會接納類似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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